
附表六：場地費退費領據

場地費退費領據

     茲向苗栗縣造橋鄉公所委託之管理單位苗栗縣造橋鄉      社區發

展協會申請使用造橋鄉      社區活動中心   樓(原訂   年   月   日

(星期    ) 上午/下午    時    分起至上午/下午    時    分止，共

計1天、總計    場次。)，未如期使用之場地費退費金額計新臺幣  元整，

確實無誤。

    此致

苗栗縣造橋鄉公所

苗栗縣造橋鄉      社區發展協會

申請人(單位名稱及聯絡人姓名)：

身分證字號(統一編號)：

住     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解付單位：

收款人/戶名：

帳號：


